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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中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增资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杭州中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7 日与宁波中物光电杀菌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物光电”）以及杨天

晗、宁波小星星车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星星”）、陈嘉康、杨雪梅、浙江中

物九鼎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物九鼎”）签署《增资协议》，公司以

976 万元的价格对中物光电增资，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中物光电 12%的股权；同

日，公司与小星星、中物九鼎、陈嘉康、杨雪梅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在上述

增资完成后，小星星、中物九鼎、陈嘉康、杨雪梅将其所持有的中物光电 18%

股权转让给公司，其中小星星转让 5%股权、中物九鼎转让 3%股权、陈嘉康转

让 6%股权、杨雪梅转让 4%股权，转让价格分别为 406.67 万元、244 万元、488

万元、325.33 万元。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中物光电 30%股权。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签署的《增资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及

中物九鼎获得国资管理部门相关批复后生效。 

4、本次协议签署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杨天晗，身份证号码 52252619730719****，现任中物光电总经理，持有

中物光电 30%股权。 

2、浙江中物九鼎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持有中物光电 10%股权。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302126810916054，注册地址为宁波市鄞州区潘火街道中物科技园

17 幢 17 号 401 室，法定代表人丁斌，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公司类型为其他有

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为 2008 年 12 月 25 日，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实

业投资；科技中介服务；企业管理服务；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物

业管理服务；房产销售代理；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网站设计；企业营

销策划；室内外装饰设计；展览展示服务；礼仪服务；会务服务；舞台形象设计；

企业形象设计；标牌设计；文化艺术活动组织策划；广告材料、电子产品销售；

人才中介服务。股权结构为：上海房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72%股权，四川中

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28%股权。 

3、陈嘉康，身份证号码 33022719600407****，现任中物光电董事长，持有

中物光电 20%股权。 

4、杨雪梅，身份证号码 51021219711018****，持有中物光电 10%股权。 

5、宁波小星星车业有限公司，持有中物光电 30% 股权。注册号

330212000172189，注册地址为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茅山工业区 A 幢，法定代表

人吕永乾，注册资本 500 万元，公司类型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或私

营性质企业控股），成立日期为 1992 年 5 月 21 日，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

童车、玩具、自行车、五金件、塑料件、橡胶配件的制造、加工；金属材料、化

工原料、五金交电、日用百货、建筑材料的批发、零售；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

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股权结构为：吕永

乾持有 40%股权，蒋亚凤持有 30%股权，吕静持有 30%股权。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宁波中物光电杀菌技术有限公司 

2、注册号：330212000280431 

3、注册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启明路 655-77 号  

4、法定代表人：杨雪梅 

5、注册资本：500 万元。其中杨天晗投资 150 万元，持有中物光电 30%股

权；小星星投资 150 万元，持有中物光电 30%股权；陈嘉康投资 100 万元，持有

中物光电 20%股权；杨雪梅投资 50 万元，持有中物光电 10%股权；中物九鼎投

资 50 万元，持有中物光电 10%股权。 



杨天晗、小星星、陈嘉康、中物九鼎和陈雪梅承诺在《增资协议》签署后一

个月内进行并完成中物光电股权结构调整，调整后中物光电的股权结构为：杨天

晗持有中物光电 38.50%股权，小星星持有中物光电 25.80%股权，陈嘉康持有中

物光电 17.20%股权，杨雪梅持有中物光电 9.89%股权，中物九鼎持有中物光电

8.60%股权。 

6、公司类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或私营性质企业控股） 

7、成立日期：2011 年 12 月 13 日 

8、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杀菌技术、农产品加工技术、食品加工技术、

光电技术的研究、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杀菌设备及其配件、农产品加工设

备及其配件、食品加工设备及其配件、光电设备及其配件的设计、研发、制造、

销售、安装和售后服务；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9、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2016 年 6 月 30 日/2016 年 1-6 月 

资产总额（万元） 661.59                       749.76 

负债总额（万元）                    161.57                       263.70 

净资产（万元）                    500.02                       486.06 

营业收入（万元）                    414.93                       374.27 

净利润（万元）                     32.96                       -13.96 

注：以上 2015 年数据已经宁波恒联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恒联会审

[2016]61 号）。2016 年 6 月 30 日及 2016 年 1-6 月数据未经审计。 

10、本次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在中物光电完成股权结构调整后，公司对中物光电增资 976 万元。增资前后

的中物光电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杨天晗 192.5000 38.50% 192.5000 33.88% 

小星星 129.0200 25.80% 129.0210 22.71% 

陈嘉康 86.0140 17.20% 86.0140 15.14% 



杨雪梅 49.4580 9.89% 49.4580 8.70% 

中物九鼎 43.0050 8.60% 43.0050 7.57% 

本公司 0 0% 68.1818 12.00% 

合计 500.0000 100.00% 568.1818 100.00% 

11、本次股权转让前后的股权结构 

在中物光电增资完成后，公司以现金 1,464 万元受让小星星、中物九鼎、陈

嘉康、杨雪梅持有的中物光电 18%股权。股权转让前后中物光电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转让前 转让后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杨天晗 192.5000 33.88% 192.5000 33.88% 

小星星 129.0210 22.71% 100.6119 17.71% 

陈嘉康 86.0140 15.14% 51.9231 9.14% 

杨雪梅 49.4580 8.70% 26.7308 4.70% 

中物九鼎 43.0050 7.57% 25.9615 4.57% 

本公司 68.1818 12.00% 170.4545 30.00% 

合计 568.1818 100.00% 568.1818 100.00% 

12、本公司出资方式：公司以现金 976 万元对中物光电增资，增资后公司持

有中物光电 12%股权；公司以现金 1,464 万元受让中物光电 18%股权，受让后公

司持有中物光电 30%股权。 

13、增资和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本次增资和股权转让的价格根据协商确定。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增资价格 

在中物光电完成前期股权调整的情况下，公司以 14.31 元/每元注册资本金额

的价格（“增资价格”）单方面对中物光电进行增资，新增加的注册资本金额合计

为 68.1818 万元，本公司应向中物光电缴付的增资款为 976 万元，其中 68.1818

万元计入中物光电的注册资本，907.8182 万元计入中物光电的资本公积金。 

2、前期款的缴付 

《增资协议》签订后 10 天，公司同意向中物光电支付前期款 300 万元，待



满足增资款缴付的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前期款将转为增资款。 

3、增资款的缴付 

根据《增资协议》约定的条款与条件，增资款缴付的先决条件全部达成（或

被本公司书面放弃）之日起 1 个月内，公司一次性向中物光电缴付增资款 976

万元，其中 300 万元由前期款转为增资款，另有 676 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 

4、董事会及监事会的组成 

中物光电设董事会，共有 3 名董事。其中公司有权提名 1 名董事，杨天晗有

权提名 1 名董事，小星星有权提名 1 名董事。中物光电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1

名，由公司提名。 

5、违约条款 

（1）一般赔偿 

对于因杨天晗、小星星、陈嘉康、陈雪梅、中物九鼎及中物光电的陈述和保

证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或存在误述误导，或者杨天晗、小星星、陈嘉康、陈

雪梅、中物九鼎或中物光电违反中国法律规定、合同约定或《增资协议》任何其

他承诺或约定而导致的或产生的所有损失，杨天晗、小星星、陈嘉康、陈雪梅、

中物九鼎应向本公司进行赔偿并使其免受损害。向公司支付的赔偿金额应足以弥

补认缴的增资因此等违约所导致的价值缩减值。 

（2）逾期利息 

如果违约方逾期支付《增资协议》项下任何到期应付的款项（不论由协议确

定还是根据法院法令或其他），违约方承担的责任应相应增加，以包括该款项产

生的利息。上述利息应按照每日万分之三的利率，自付款到期日至实际付款日计

算。 

6、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增资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及加盖公司公章（如为法人）

后并经公司董事会审批和中物九鼎获得国资管理部门相关批复后生效。。 

 

（二）《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股权及价格 

在上述《增资协议》履行完成后，小星星、中物九鼎、陈嘉康和杨雪梅将其

分别持有的中物光电 5%、3%、6%和 4%的股权出让给公司，转让价格分别为



406.67 万元、244 万元、488 万元、325.33 万元。 

2、股权转让价款之支付 

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30 日内，公司应向小星星、中物九鼎、

陈嘉康和杨雪梅分别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 

3、违约条款 

任何一方违反《股权转让协议》，因此给有关当事人造成损失者，违约方应

赔偿有关当事人的任何及全部损失。 

4、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股权转让协议》在满足下述全部条件后生效：（1）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

权代表签署及加盖公司公章（如为法人）；（2）《增资协议》已履行完成；（3）经

公司董事会审批通过；（4）中物九鼎获得国资管理部门相关批复。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宁波中物光电杀菌技术有限公司是依托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设立的军转民

高科技公司，也是国内第一家自主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脉冲强光杀菌系统

提供商。脉冲强光杀菌技术是一种可用于替代传统食品及包装杀菌的新型冷杀菌

技术，其机理为利用瞬时、高强度的脉冲放电激发出瞬时的全光谱强光脉冲，通

过脉冲光中的可见光、红外线和紫外线协同作用于微生物，可瞬间对微生物的细

胞壁和核酸结构产生破坏，从而杀死微生物。脉冲强光杀菌技术作为一种新的表

面冷杀菌技术，通过其杀菌处理，可有效延长产品货架期，增加安全性。该技术

具有高效、快速（纳秒级）、广谱、环保、无明显温升、灵活等特点，对食品风

味和营养成分影响很小，可应用到食品、医药、环保等行业，拥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 

中物光电集聚了光学、电子学、机械学等专业领域的技术人员，拥有固体颗

粒杀菌设备、水产海鲜杀菌设备、粉体颗粒杀菌设备、包装材料杀菌设备、流体

果汁杀菌设备等系列产品，产品已应用到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

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官山矿泉水有限公司、湖南益阳皇爷食品

有限公司、湖南阿瑞食品有限公司（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等知名

企业。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液态食品包装机械制造企业，致力于研发无菌、节能、高

效、集成化的高端设备。公司拥有成熟的无菌环境控制技术、干法灭菌技术，能

够提供洁净、超洁净、无菌等各种卫生水平的各类包装设备。本次投资中物光电，

可进一步丰富、提升公司的灭菌技术，增加灭菌手段，提升灭菌效率，符合公司

无菌、节能、高效的研发目标。同时又可对公司产业链进行延伸，提升公司产品

的整体竞争能力，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增资及受让股权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

展。 

（二）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是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为公司的长远发展作出的决策。但受持

股比例限制，公司不能完全决定中物光电的经营管理，且中物光电后续研发及市

场拓展存在不确定性，本次投资存在一定的管理和经营风险。 

 

六、其他事项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本次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敬请投资

者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手方签署的《增资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 

2、宁波中物光电杀菌技术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报告》及 2016 年 1-6

月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杭州中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9 月 28 日 




